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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接受外界捐款處理要
點 

規定 說明 

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

簡稱本局)為接受外界主動捐款，並

妥善運用捐款推動國家檔案館(以

下簡稱本館)相關事項，特訂定本要

點。 

本要點之訂定目的。 

二、本局接受外界捐款及其處理方式，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規定

辦理。 

明定本局接受外界捐款相關作業，其他

法令與本要點規定競合時，應優先依其

他法令之特別規定辦理。 

三、本局接受國內外公私機構、法人、團

體或個人主動捐款，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並頒發感謝函(狀)與捐款人： 

(一)依公益勸募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相關規定，開立收據、定期辦理

公開徵信，及依第四點規定用

途使用，並以代收代付方式處

理。 

(二)每半年將捐款名單、金額、日期

及用途等情形彙整公告於本局

全球資訊網。 

(三)每年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將支

用項目、預定支用及已執行金

額等情形函報國家發展委員會

備查。 

依公益勸募條例第六條、同條例施行細

則第五條及第六條等規定，明定本局接

受外界主動捐款應辦理事項，以及頒發

感謝函(狀)與捐款人。 

四、本局接受外界主動捐款，應使用於

下列用途： 

(一) 辦理國家檔案徵集、移轉、整

理、典藏、開放應用、資訊化管

理，及檔案展覽、研究、出版、

加值、教育推廣、公共服務、技

術發展、學術交流及國際合作

等相關事項支出。 

(二) 捐款人指定或捐款人與本局共

同議定之用途。 

(三) 本局接受外界主動捐款相關管

理及庶務支出。 

明定接受外界捐款之用途，包含國家檔

案業務項目、兼顧捐款人意願得由捐款

人指定或與本局共同議定用途，以及接

受外界主動捐款相關管理與庶務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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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捐款人指定用途與前點第一款規定

或本館任務不符，或接受捐款可能

有損害本館形象或對本館營運及服

務有不良影響之疑慮者，本局應拒

絕接受；已接受者，應返還捐款與捐

款人。 

捐款人指定或捐款人與本局共同議

定之捐款用途需變更者，應經捐款

人同意。 

一、明定捐款人指定之捐款用途不符

第四點第一款規定或本館任務，或

接受捐款對本館形象或營運及服

務有負面疑慮時，本局應拒絕捐款

或返還捐款，以及變更捐款之指定

用途應經捐款人同意。 

二、第一項所定本館任務，業已明定於

國家檔案館設置要點第二點。 

六、捐款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應

拒絕接受捐款；已接受者，應返還捐

款與捐款人： 

(一)捐款人、其代理人、員工或代表

人與本局所屬人員為配偶或二

等親以內之親屬關係。 

(二)捐款人為接受本局業務監督之

廠商、其員工或代表人。 

(三)捐款人為本局採購案招標期間

之投標廠商、其員工或代表人。 

(四)捐款人為與本局存有契約關

係、契約履行期或保固期屆至、

契約終止或解除未滿一年內之

廠商、其員工或代表人。 

明定與本局有一定利害關係之捐款人

捐款，應拒絕接受或返還捐款，確保相

關公務運作的公正性。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明定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以完備相關作業。 

 


